附件1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名称：中共仁化县委政法委员会（公章）

         填 报 人：叶选明

         联系电话：0751-6802006
         填报日期：2025年4月29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中共仁化县委政法委员会按照仁办发[2019]10号文件规定履行职责，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统一政法各部门思想和行动，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发挥在全县政法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牵头抓总作用和统筹协调职能，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24年7月，根据县委机构改革工作要求，中共仁化县委政法委员会和仁化县司法局合署办公，按照仁办发[2024]26号文件规定履行职责，增加指导、统筹和推进全县全面依法治县、法治宣传、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审核、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县政府法律顾问、法治社会建设、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等工作。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2024年，县委政法委在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市委政法委的正确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以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三大工程”为主线，以加快推进“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为抓手，全力以赴防风险、保稳定、护安全、促发展，确保了全县社会大局平稳有序，以高质量的平安仁化、法治仁化服务保障全县“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2024年9月，仁化县获广东省委平安办颁授“平安鼎”。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2024年，县委政法委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力维护全县政治安全，对学校、社区、宗教场所等区域开展反邪教宣传活动30多场次。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深入推进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农村地区扫黑除恶斗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为全县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仁化、法治仁化提供坚实保障。结合“睦邻制”工作平台，全面排查基层矛盾纠纷，强化行业风险领域风险排查，做好风险防控和处置，全力维护全县社会大局稳定。全力推进“1+6+N”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建设，全县11个镇（街）均在原统一场所设置和场所外观标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镇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2024年上半年完成了首席接访、专家引流、群众点单、常驻、随驻、轮驻等工作制度更新上墙。以综治中心基层阵地为指导，大力推动一村一警指导“红袖章”队伍建设，发挥司法所专职人民调解员、网格调解员、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等调解力量，形成了网格员排查、调解员接触、调委会分析、律师提供专业建议的基层矛盾纠纷摸排和调解方法。2024年网格员通过“粤平安”社会治理云平台办理各类事项18357件，办结18160，办结率98.92%。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县委机构改革后，县委政法委与县司法局合并统一做部门决算，本单位收入年初预算数为2109.03万元，较上年增加1584.58万元；本单位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109.03万元，较上年增加1584.58万元。本单位收入全年预算数为2415.29万元，决算数为2415.29万元，较上年增加1839.15万元；本单位支出全年预算数为2415.29万元，决算数为2415.29万元，较上年增加1839.15万元。

其中县委政法委部分收入、支出年初预算数为585.06万元，执行数1381.77万元，差额796.71万元。主要原因是2024年7月县委机构改革，与县司法局合署办公，年终合并原县司法局剩余收入。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预算执行情况。2024年，本单位严格遵循预算管理规定，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核心，对预算执行、资金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管控。收入、支出年初预算数为2109.03万元，收入、支出决算数为2415.29万元，差额306.26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年中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和机关运行需要，向县政府申请新增项目经费，如安排综治视联网系统、原司法局业务用房建设及装修等工程经费用于偿还部分欠款等；二是增加部分未纳入年初预算的人员经费，如退休干部死亡抚恤费、考核绩效等；三是年终上级单位下拨专项资金用于推进具体业务工作。

其中，县委政法委单位指标调整后金额为1504.06万元，已执行金额为1381.77万元，执行率达到91.87%。从执行进度来看，大部分项目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日常资金管理建立了完善的资金审批流程，所有费用支出均需经过严格的审核，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安全性。日常资金收支情况良好，资金流动稳定，未出现资金短缺或闲置浪费的情况。同时，加强了银行账户管理，定期进行银行对账，保证账实相符。对于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原则，单独核算，确保资金用于规定的项目和用途。在资产购置方面，严格按照预算安排进行采购，遵循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确保资产购置的合规性。对新购置的资产及时进行登记入账，建立了资产台账，做到账实相符。

    （二）部门整体支出目标实现程度及使用绩效。2024年度，本单位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年开展法律培训、上法治课474场次，解答各类法律咨询1260人次，受理法律援助案件309宗；深化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全年共组织3场行政执法人员综合法律知识网上考试，选树培育了4个条件成熟的乡镇（街道）开展省级综合行政执法规范化乡镇（街道）创建工作；深入推进普法工作，组织开展了2024年仁化县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活动及2024年度学法考试，积极利用“4.15”、民法典宣传月等时间节点，开展法治宣传50余场次，派发了宣传资料16000多册；推进落实县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县级综治中心已落实中心标准化、实体化场所和基础设施建设，全县11个镇（街）已基本完成综治中心外观标识和功能室配置提档升级。财政资金得到有效使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三）自评结论。2024年，县委政法委部门整体制度保障基本完善，单位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并得到有效执行，自评优秀。
三、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存在问题。个别项目负责人对绩效管理认识不足，对绩效考评工作认识不够，认为绩效考评是财务的工作，平时缺少项目决策、过程管理和具体效果的资料整理，导致绩效自评工作效率不够高。

（二）改进措施。一是加强培训，增强项目负责人对绩效管理的认识，建立完善预算项目和专项资金使用的考核机制。二是科学合理编制项目，做好项目前期工作，包括资金规模、实施年限、实施目标和效益等。三是加强会计监督，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四是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和教育，提高人员素质和业务能力，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